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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实评字【2025】第 T09003号

2025年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

案评价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

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委托方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专项债券平衡方案及编制依据，我们的

责任是对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的资金充足性和稳定性予以评价。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进行评价。洛川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对实施方案中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

说明中披露。

2017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

地方按照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

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具由省财政部门负责。省政府依

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2025年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即依据上述规定发行。

根据我们对实施方案中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收益、支出假设证据的分析、审

核，我们认为这些假设为预测提供了合理基础。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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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财

务评价

一、项目及单位概述

1.项目区位介绍

洛川县介于东经 109°13'14"-109°45'47"，北纬 35°26'29"-36°04′12"之间，东西宽约 41.65

千米，南北长约 79.32千米。北邻富县、宜川县，南与白水县相接，东靠黄龙县，西与黄陵

县、宜君县毗连。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区域交通枢纽。洛川县属渭北黄土高原沟壑

区，是黄土高原面积最大、土层最厚的塬区，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原地貌之一。塬面

平坦、土地宽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0.3℃，昼夜温差 12.8℃，年均降水量 596.7毫米，年均日照 2579.3小时。气候温和，光照

充足，雨热同季，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素有“陕北粮仓”和“苹果之乡”的美誉。

2.项目建设必要性

（1）项目的建设能够有效加快经济转型，提升经济增速

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可以直接拉动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动洛川县的

GDP 增长；同时直接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销售，提高新能源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增加

汽车产业的税收和财政收入；电动公交车、网约车、出租车、物流车等行业的发展，不仅为

市民提供更多的充电选择，也极大的完善了洛川县城乡基础配套设施，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2）优化停车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

充电站建设需具备停车条件和电力负荷条件，公共充电站普遍建立在大型停车场、变电

站和公众服务场所等地方，在城市停车资源紧张的环境下，将停车与充电合二为一，由单一

停车功能兼备充电功能，实现停车资源的配置优化，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率。广泛在居民小

区、商厦、写字楼宇、停车场和机关事业单位安装充电桩，可以极大方便电动汽车使用者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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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汽车充电，这种充电桩的占地面积仅为 0.5平米，通过规划设计，可以在原有路面空地

安装，不需再占用额外的土地资源，即能实现电动汽车的“随时随地充电”。

（3）项目建设是提高区域服务质量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当地的城市化水平

目前洛川县城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为 6千辆，延安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为 6万辆。根

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延安市要基本建成“常

规公交重点发展、快速公交适度发展、公共自行车配套发展”的公共交通服务网络；延安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印发〈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要求新增或更新车辆优先使用新能源汽车，力争实现 100%使用清洁能源、新能源车

辆。这意味着延安市出租车和公交车将大幅转化为新能源车辆，指出延安市新能源车辆将要

进入高速发展得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区域内新能源车辆充电场所少，充电难的问题。本项

目的实施将大大提高洛川县新能源车辆的环境档次，改善县内新能源车辆充电难得窘况，大

大提高洛川县区域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对于提升洛川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提高洛川

县的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发展规划的要求，能够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对于推动洛川县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促进洛川县的快速稳定发展，

还能为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项目所在位置图（卫星图）

项目选址位于洛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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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项目所在区位图

4.项目名称

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根据《洛川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评合一”

审查意见》（洛行审投(2024)177号），本项目建设内容为：

本项目主要建设便民充电站 35处，配套充电设施 670台，设置充电车位 996个。其中

公共超级充电设备 283台，充电车位 466个，慢充设备 387台，充电车位 530个。配套安装

变压器、配电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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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额 12,000.0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9,193.56万元，占总投资的 76.61%；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23.06万元，占总投资的 9.36%；建设期贷款利息 270.00 万元，占总

投资的 2.25%；预备费 1,413.38万元，占总投资的 11.78%。

项目投资概算表，见表 1-1。

表 1-1项目总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概算 占比

一 工程费 9,193.56 76.61%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23.06 9.36%

三 建设期贷款利息 270.00 2.25%

四 基本预备费 1,413.38 11.78%

五 总投资 12,000.00 100%

7.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洛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8.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洛川县城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9.项目批复情况

本项目的立项及批复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立项及批复情况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批号

1 《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备案确认书》 /

2 《政府主导说明文件》 /

3
《洛川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多评合一”审查意见》

洛行审投

[2024]177号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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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洛川县重大项目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登记备案表》 /

6
《洛川县发展改革科技局关于洛川县城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县

城区及乡镇范围内停车场投资建设充电桩基础设施的函》
/

7
《洛川县自然局关于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

地情况的说明》
/

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地

610629202400019

9 《中标通知书》 /

10.资金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 12,000.00万元。资金构成为：

（1）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5,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41.67%；

（2）项目自有资金为 7,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58.33%，来源为单位自筹，将根据工

程实施进度逐步到位。

项目的投资估算详见表 1-3。

表 1-3 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小计 2025年 2026年

1 专项债券 5,000.00 3,000.00 2,000.00

2 自有资金 7,000.00 1,000.00 6,000.00

3 合计 12,000.00 4,000.00 8,000.00

11.专项债券拟发行计划

本项目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从社会筹资 5,000.00万元。发行计划为 2025年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3,000.00万元，2026年发行 20年期专项债券 2,000.00万元。本项目债券发行

计划详见表 1-4。

表 1-4 本次方案债券发行计划表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3,000.00 20年期

2026年 2,000.00 20年期



2025 年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评价报告

8

合计 5,000.00 /

12.项目实施进度

根据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拟定建设期从 2025年 8月至 2026年 8月。其中，

2025年 8月前为项目前期准备阶段；

2025年 9月至 2026年 7月为项目施工及设备安装阶段；

2026年 8月为竣工验收交付阶段。

二、预测性信息的基本假设条件

1.预测期内国家及地方政策、法律行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

发生重大变化。

2.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3.项目涉及的相关手续能够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项目各项支出按照相关要求能够

如期支付。

4.预测期内出现的年度资金缺口能够由政府性基金收入统筹安排解决。

5.预测期内项目经营收入可按照项目资金平衡方案如期、如量完成。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评价要素

2017年 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

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

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2025年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预期未来收益来源的客观性、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稳定

的现金流入）和充足性（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以及实施方案风险控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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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可行性、适当性。

1、预测收益的客观性

根据《2025年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项目本次

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收益来源于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为快充服务费收入、慢充服务费收入。

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等相关规定。收入能够按照客观历史数据及预期假设进行合理预计。因此，项目本

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预期收入预测结果客观、合理，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条件下符合项目实际

情况。

2、与项目相关的收支、利息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的收益来源主要为快充服务费收入、慢充服务费收入等收益。

（1）快充服务费收入

根据《洛川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评合一”

审查意见》洛行审投[2024]批字 177号，本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充电桩快充数量 466个。本项

目充电桩的收入包括电费和充电服务费，基于电费代收性质，本次测算对充电桩使用所消耗

的电费收入和成本均不计算。

参考《西安市物价局关于我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中收

费标准，乘用车充换电服务费上限为 0.40 元/千瓦时，本项目充电费服务费估计为 0.40元/

千瓦时计算。新能源家用车电池容量按当前市场约为 20至 90千瓦时，考虑到各新能源车辆

单次充电量或有不同，根据谨慎性原则保守估计，本项目单次充电量按 55千瓦时考虑；首

年运营，充电桩负荷率按 40%计算，逐年递增 1%，直至达到 45%峰值；单个充电桩日使用

次数约为 4次；本项目于 2026年 8月完工，故首年运营天数按 120天计算，之后营期计算

天数按 360天计算。

经测算，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快充服务费收入合计 13,335.80万元。

（2）慢充服务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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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洛川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评合一”

审查意见》洛行审投[2024]批字 177号，本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充电桩慢充数量 530个。本项

目充电桩的收入包括电费和充电服务费，基于电费为代收性质，本次测算对充电桩使用所消

耗的电费收入和成本均不计算。

参考《西安市物价局关于我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中收

费标准，乘用车充换电服务费上限为 0.40 元/千瓦时，本项目充电费服务费估计为 0.40元/

千瓦时计算。新能源家用车电池容量按当前市场约为 20至 90千瓦时，考虑到各新能源车辆

单次充电量或有不同，根据谨慎性原则保守估计，本项目单次充电量按 55千瓦时考虑；首

年运营，充电桩负荷率按 40%计算，逐年递增 1%，直至达到 45%峰值；单个充电桩日使用

次数约为 1.5次；本项目于 2026年 8月完工，故首年运营天数按 120天计算，之后营期计

算天数按 360天计算。

经测算，项目债券存续期内慢充服务费收入合计 5,663.80万元。

经测算，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间的总收入为 18,999.60万元。

（二）项目运营支出预测

本项目预期支出主要包括运营支出、经营税收支出两部分，其中运营支出包括人员工资

福利费、场地租赁费、动力费、日常修理费等；经营税收支出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本项目业务活动预期支出预测如下：

（1）运营支出

①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运营后人力费用支出包括职工工资、福利津贴等。本项目运营需要 35名员工负责

看护设备，上报故障问题，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

知》陕人社发〔2021〕5号，洛川县执行二类区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最低月工资标准为 2050

元/月，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20元/小时。本项目按人均工资及福利津贴约 3000元

/月，员工薪资每五年上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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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项目运营期内员工薪资费用支出共计 2,784.53万元。

②场地租赁费

目前，洛川市场停车场充电设施安装运行，基本以第三方新能源公司选址投资建设为主。

从运营模式来看，主要包括两种：支付固定场地租金；运营收益分成。

经过调研，市场实际运营以收益分成为主，分成比例从 10%-25%不等。项目公司与场

地权属公司即洛川县城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共识，确定采取运营收益分成模式，由项

目单位投资设施，土地权属单位提供场地，项目单位按年营业收入的 10%向场地权属单位

支付场地租赁费用。

经测算，项目运营期内员工薪资费用支出共计 1,899.96万元。

③动力费

动力费主要包括电费和水费。本项目运营期首年耗电量约 0.73万度、之后每年耗电量

约 2.2万度，根据洛川县用电收费标准，洛川县商业用电未满一千伏为 0.6930元/千瓦时，

1—35千伏为 0.6530元/千瓦时，合表电价为 0.4983元/度。本项目电价按 0.4983元/度计算；

项目运营期首年耗水量约 0.40万吨，之后每年耗水量约 1.2吨。经调查洛川县用水阶梯价格

根据《陕西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制定，本项目为非居民用水，价格按 5.4 元/吨

计算，项目运营期动力费按每年 1%增长率保守计算。

经测算，项目运营期内动力费用支出共计 169.35万元。

④日常修理费

本项目维修费主要包括设备维修、项目日常管理维护工作、配套基础设施的检测维修等

费用。根据延安市相关项目的维修费用标准，每年的维修费用取费区间为营业收入的

0.5%-3.5%或者固定资产总建设成本的 0.5%-3.5%。基于审慎性原则，为保证本项目的维修

费用充足，本项目每年的修理成本取项目固定投资额的 0.7%，往后每年增长 1%。

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日常修理费共计 1,438.48万元。

（2）经营税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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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经营税收支出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根

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

规定，增值税税率按 9%计算。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按 5%计算，教育费附加税税率按 3.5%

计算，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率按 2%计算。

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经营税收支出共计 1,587.04万元。

汇总以上各项测算得出项目债券运营期内共计成本 7,879.37万元。

（三）发行费用

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发行计划中发行金额的 1‰预计，预计 2025年债券发行

费用为 3.00万元，2026年债券发行费用为 2.00万元。

（四）债券利息

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2025年申请 20年期专项债券 3,000.00万元，2026年申

请 20年期专项债券 2,000.00万元，以年利率 3.5%预计每年利息支出，利息按每半年支付一

次。本项目通过发行债券达到项目总投资的 41.67%，符合投资需求，2025年的债券利率按

照 3.5%计算，根据债券发行计划及利率计算每年财务费用。债券发行计划为 2025年申请

20 年期专项债券 3,000.00 万元，2026 年申请 20 年期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总利息为

3,500.00万元。

5、资金充足性

按照本项目在计算期内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

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

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为 11,120.23万元，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为 8,500.00万元，

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1.31倍，项目收益能够完全覆盖融资款项的偿还，还

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资金测算表平衡表如下表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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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资金测算平衡表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一 现金流入 30999.60 4000.00 8256.84 863.43 884.49 905.55 926.61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18999.60 0.00 256.84 863.43 884.49 905.55 926.61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5000.00 3000.00 2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债券融资款 5000.00 3000.00 2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其他融资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资本金投入 7000.00 1000.00 6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28239.37 4000.00 8115.66 531.28 535.86 540.45 545.05 555.95 556.70 557.45 558.22 558.99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7879.37 0.00 115.66 356.28 360.86 365.45 370.05 380.95 381.70 382.45 383.22 383.99

2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11855.00 3997.00 7858.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8505.00 3.00 142.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5.00 3.00 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3500.00 0.00 140.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3.4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2760.23 0.00 141.18 332.15 348.63 365.10 381.56 391.72 390.97 390.21 389.45 388.68

四 期初现金 0.00 0.00 0.00 141.18 473.33 821.96 1187.05 1568.62 1960.34 2351.31 2741.52 3130.97

五 期末现金 0.00 0.00 141.18 473.33 821.96 1187.05 1568.62 1960.34 2351.31 2741.52 3130.97 35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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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一 现金流入 30999.60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18999.60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947.67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债券融资款 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其他融资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资本金投入 7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28239.37 566.38 567.17 567.96 568.77 569.58 577.34 578.17 579.00 579.85 3580.70 2448.85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7879.37 391.38 392.17 392.96 393.77 394.58 402.34 403.17 404.00 404.85 405.70 413.85

2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1185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850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3175.00 2035.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00.00 200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3500.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175.00 35.00

3.4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2760.23 381.29 380.50 379.70 378.90 378.09 370.33 369.50 368.66 367.82 -2633.03 -1501.18

四 期初现金 0.00 3519.65 3900.94 4281.43 4661.14 5040.04 5418.13 5788.46 6157.96 6526.62 6894.44 4261.41

五 期末现金 0.00 3900.94 4281.43 4661.14 5040.04 5418.13 5788.46 6157.96 6526.62 6894.44 4261.41 27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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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评价

本项目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项目

投资的变化产生的风险、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收入支出变动风险、自然风险、政策风险、

运营管理风险、社会风险、利率波动风险等，针对上述风险因素，洛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制定了切实可行、合理充分的风险应对措施，可以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

五、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结合《2025

年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分析，我们认为在满足本报告

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为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项

目按照计划实施。同时，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主要为快充服务费收入、慢充服务费收入。

等后续资金回笼为项目提供持续、稳定、充足的现金流入，可以满足项目还本付息及日常运

营需求，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风险应对措施能够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风险。我们未注意到《2025年洛川县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

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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